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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减轻物价高涨带来的负担，向以下家庭发放 2024年度补助金。 

发放对象 

A.  家庭全员的令和 6年度（2024年度）住民税均等割额为非课税家庭 

B.  家庭全员的令和 6年度（2024年度）住民税所得割额为非课税家庭（只缴纳住民税均等割）（不符

合上述 A的家庭） 

※2024年 6月 3日时点在广岛市有住民登录的人 

 

【以下家庭不能领取】 

・住民票上同一家庭的成员里，有纳税的成员 

・所有家庭成员被纳税者抚养的家庭 

・领取了令和 5年度的广岛市价格高涨重点支援补助金（每户 7万日元或 10万日元，儿童加算）的家庭

（收到了广岛市邮寄的令和 5 年度的广岛市价格高涨重点支援补助金确认书，但没有领取的家庭也不能

领取） 

 

※领取补助金必须符合所需条件。详情请阅览广岛市的主页，或咨询支付金事务中心（082-569-4504） 

  

发放金额 

每户家庭 10万日元 

 

申请期限 

 令和 6年（2024年）10月 31日（周四）（当日邮戳有效）截止 

 

手续方法 

７月份广岛市役所向对象家庭邮寄了“确认书”。收到后请确认申请 

   认为自己符合领取条件，但没有收到广岛市役所邮寄的确认书的家庭请咨询支援补助金事务中心。如

果符合条件，领取需要申请。 

 【没有收到确认书的例子】 

・2024年 1月 2日后搬入广岛市的家庭等，广岛市还没有此家庭的住民税信息 

・申请了住民税修该后，成为住民税非课税或只缴纳住民税均等割，但广岛市还没有掌握此信息 

广岛市物价高涨重点支援补助金 

広島市価格高騰重点支援給付金について 「ひろしま市民と市政」8 月 1 日号（P3） 

2024 中文 No. 29 

广岛市中文信息月刊 

 

Hiroshima NOW 



 

[2] 

中文 

     关于对有孩子家庭的追加支付 

 符合领取补助金的家庭中，有符合条件儿童时，每个儿童追加支付 5万日元。详情请咨询“广岛市价格

高涨重点支援补助金事务中心”。 

【对象儿童】 

・2024年 6月 3日时 18岁以下儿童（2006年 4月 2日后出生的儿童） 

・2024年 6月４日至 2024 年 10月 31期间出生的婴儿 ※需要在申请期限内提交申请表 

 

咨询处 

有关申请手续、请查看广岛市主页。或咨询下方。 

 ▷ 广岛市价格高涨重点支援给付金事务中心 

   电话. 082-569-4504  

   时间：9:00 ～17:15 

   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 广岛市役所主页： 

https://www.city.hiroshima.lg.jp/soshiki/54/384015.html（日语） 

 

 ▷ 如果不懂日语，请咨询下方窗口 

广岛市・安芸郡外国人咨询窗口 

电话：082－241－5010 

Email：soudan@pcf.city.hiroshima.jp 

工作日：月曜日～金曜日  

工作时间：9:00～16:00 

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8月 6日、12月 29日～1月 3日 

咨询语种：中文、西班牙语、越南语、葡萄牙语、英语、菲律宾语 

※菲律宾语的咨询时间为每周五和第 1、第 3个周三。 

 


